
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东莞市寮步钅:真2022年度第刊什夕兜↓茄真建设
用地征地项目被征地农.民养|老I鄹章资金

的|青况说明

东莞市寮步镇人民政府 :

东莞市寮步镇 2022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征用东

莞市寮步镇向西股份经济联合社上地 3⒐9975亩 (其 中耕地

面积 12.2055亩 、园地面积 18.99亩 、建设用地 8.802亩 ),

根据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

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》

(粤府办 E2021〕 22号 )和 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广

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

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》

(东府办 E2022〕 4号 )有关要求,该征地项目按征地安置

补偿方案制定时我市平均每亩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16.2

万元/亩 的 15%筹集征地社保费,共需缴纳被征地农民养老保

障资金 97193⒐ 25元。

请自收到本说明之日起,在 7个工作日内将所需的被征

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全额汇入“
收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

金过渡户
”(账户名: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收缴被征



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过渡户,账号:50007821351003500003,

开户银行:东莞银行营业部 ),进账单各注栏必须注明征地

项目批次号(东莞市寮步镇 2022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)。

汇款账户必须为用地单位的对公账户,且与用地单位一致。

如不一致,用地单位须另行提交书面说明。

特此说明。

东莞市 障局

(联系人:骆文栋,联系电话:8332545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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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东莞市寮步镇 2022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
地项目征地社会保障审核意见书

2022年 7月 1日 ,我局收到了J匚莹Ii≡.~叠~立~鱼 2022~垒度

簋二」∶LL盛筮望凵U△业项目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到账

元和项目申报资料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9719|39.25

险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和省政府办公厅 《转

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

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》 (粤府办 E2021)22号 )《东莞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广东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

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》 (东府办 E2022〕 4号 )的有关规

定,我局对

征地项目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情况进行了审核,该用地

项目征收叠立鱼芷四Ⅲ姒卫生左啖全生的集体土地卫卫生生亩 ,

按我市平均每亩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△鱼上万元的上%
的比例计提,需计提养老保障费用人民币2△⊥Ⅱ≌三万元。

苤羞立1崖n出色丛医政血 已实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

法,并按规定履行征地报批前有关程序,包括被征地农民社

会保障对象、项目、标准及费用筹集办法等情况;按政策规

定 ,用 地单位将项 目被征地农 民养老保障资金人 民币

971939.25 元划入我市
“
收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过渡

(苤」盘银行,账号 )。 按照有

2022

∶ 5000782135宀 ”

厂

关规定,用地项目已基本落实被

东莞市

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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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东莞市寮步镇2022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

地征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

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 《关于切实做好被

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劳社部发 E2007〕

14号 )、 和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

通知》 (粤府办 E2021122号 )和 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》

(东府办 E2022〕 4号 )有关规定精神,拟定差△盎.立垄LL堕 ~

2o22年度第一批次城镇摩设用地 地项目被征地农民养老

保障方案如下:

一、对东莞市寮步镇2022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征

地项目涉及的被征地农民实施社会养老保障。

二、征地社保费补贴对象: 东置立寮步镇 2022年度第

二业丛立型复筮止上n虹.征地项目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

土地股份制经济,被征地农民应纳入养老保障范围的人数为

2353人。

三、征地社保费筹集。征地面积 3⒐9975亩 ,按每亩平

均征收农用地综合区片地价的 ~【

97.193925万 .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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